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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农村集体资产“清化收”化解农村
债权债务工作的实施方案

为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，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运行，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

结合我中心实际，经研究，制定我中心开展化解债权债务实

施方案如下:

一、目标任务

开展债权债务化解工作,进一步规范集体资产管理、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运行，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合

法利益，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、农民利益不受损，促进农村

集体经济发展壮大，带动农民群众持续增收，为全民推进乡

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

(一)各村成立债权债务清理小组。按照中心“清化收”

工作方案，结合本村实际，研究符合本村实际的清收办法和

偿还办法。

(二)本次债权债务清理以各村产权制度改革时清产核资

数据为基础，以村会计账簿为依据，采取账内、账外相结合

的方法全面进行清理。

(三)各村要建立债权债务台账，实行动态管理。台账要

列明债权债务人的姓名、职业、住址或债权债务单位名称、

法人代表等基本情况;债权债务形成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。

有借款合同的还应注明借款时间、约定的利率和清偿期限等。

(四)所有债权债务要与债权债务人进行核对，并在村务

公开栏上张榜公示，对呆死账按照程序进行核销;对账内应

收款和应付款在一个名下同时挂账的，要核实情况，予以并

账;对账实不符的要及时纠正并公示。

(五)所有债权债务的核销和纠正，村级应向中心工作组

提交详细的变动名单和变动理由，经中心工作组同意，并召

开成员代表大会通过后，予以账务变动。通过核实后依然欠

款的村民。要及时下发收缴欠款通知书，并入户催缴欠款。

对外部单位及个人欠款各村要派专人负责通知对方限制还

款，如到期不还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催缴。

(六)搞好债权债务划转。对于同一农户内不同成员的应

收应付款，要进行并户处理;对于不同成员户之间有债权，



也有债务的，要积极引导本村债权人和债务人相互协商，予

以抵消对冲。

(七)村级往来账以农户整户为单位，对于村级陈欠中当

事人消亡的，由本户成员继续履行相关债务责任。农户整户

消亡，有宅基地、承包地、集体股权证的，由继承人承担相

关债务;农户整户消亡，且与村集体不再发生经济关系和社

会关系的，可以作为呆账死账处置。

(八)农户欠款额度较大，能够一次性全部偿还的，可以

经过成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，按照不超过 8%的比例进行减

免，一次性偿还确有困难的，要做出还款计划，签订还款合

同，按合同约定还款。对逾期仍不偿还的欠款人，提前 30

个工作日再次下达催款通知书，逾期仍不还款的，按照农村

商业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全额计息。

(九)僵尸企业欠村集体租地款的，法人是本村成员的，

由本村成员承担债务责任;法人不是本村成员，且由现占地

企业承担债务责任。

(十)对于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干部职工欠款要逐笔逐人清

收，采取财政扣缴、银行划拨、工资扣缴等措施，力争一次

性回收。对有还款能力拒不偿还或拖延还款期限的干部职工，

给予党纪政纪处分。对长期占用集体资金从事经营活动的，

应视为挪用公款，要依法处理。村干部、党员必须带头还款，

对乡干部、村干部、党员为他人担保的借(欠)款，由担保人



协助追收，不能收回的，由担保人偿还。

(十一)村对所欠债务要按照内部债务还是外部债务、短

期借款还是长期借款等类别制定出还款计划，按计划进行还

款。

(十二)对有还款能力，但采取经济、行政手段收欠无效

的単位和个人，通过法律程序，依法清收。回收的欠款要专

项管理，优先用于化解债务。

(十三)各村要建立欠款人失信档案，对恶意拖欠村集体

的欠款户纳入失信名单。要经常对村民进行诚实守信的宣传

教育，将欠款人失信构成条件及产生后果纳入《村规民约》

和《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收益分配办法》，该户不得享受

成员分红、发放福利等待遇，不予办理征信、费用减免、子

女入学征兵、医疗减免等各类享受优惠政策的证明，不予审

批宅基地，切实保障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利益。

(十四)对列入国家扶贫系统的脱贫户的债务，可以由村

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成员代表会研究决定缓收或减免。

三、进度安排

农村债权债务利用 2 周时间集中攻坚

(一)8 月 8 日-8 月 10 日

各村对照债权债务台账逐一分析研究，对小额的、整户

消亡的、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的以及同时存在债权挂账等情

况者，召开成员代表大会研究直接核销。



(二)8 月 11 日-8 月 14 日

对不能直接核销的债权债务进行逐一研判、并与债权人

债务人面对面洽谈，结合村内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化解方案。

对村级确实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形成问题台账，提交中心化解

债权债务工作领导小组集中研究解决办法。对推脱省事，为

对不经研判就草率提交中心小组解决的情况，中心纪委严肃

处理。

(三)8 月 15 日-8 月 21 日

中心工作组对各村摸排出的重难点问题进行攻坚，中心

按照“小问题不出村、大问题不出中心、难问题不出县”的

要求进行分级处置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中心成立以党委书记、主任为组长，

中心副主任为副组长，党政、纪检、司法、矛调等相关分管

部门及各包村干部为成员的债权债务化解领导小组，强化工

作指导，推动各村债权债务化解工作的顺利完成。

(二)加强督导检查。中心党委将对全中心“清化收”债

权债务化解工作全程进行监督指导，强化对债权债务化解工

作的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督促整改落实。建立工作通

报制度，定期对各村工作进展进行督导，对进展缓慢的村，

根据实际处罚问责，纳入年底绩效考核。

(三)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坚持正面宣传，注重宣传工作时



效，正确引导群众预期，为开展“清化收”债权债务化解工

作营造良好氛围。选取化解债权债务工作开展好的典型村，

及时总结经验，加大推广力度，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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